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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区网络债权债务纠纷审计

生成日期: 2025-10-21

股东权是原公司股东主张公司遗留债权的法理基础之二。作为股东权的权属之一，原公司股东在公司资产
存有剩余的前提下，得以主张对原公司剩余资产的所有，并在该基础上主张股东分配权。这是一种法定权利，
无须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普通清算中，只要原公司股东没有放弃作为公司资产继受主体，那么公司遗留债
权将成为公司剩余资产，则原公司股东得以对该剩余资产主张权利。此时，原公司与其债务人之间存在基础法
律关系的事实、原公司已经注销的事实以及原公司股东没有放弃公司剩余资产所有权的事实，均成为原公司股
东与原公司债务人之间形成直接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基础。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向债务人请求偿还
的权利。江宁区网络债权债务纠纷审计

清算组怠于主张公司债权。这种情形典型出现于普通清算，也即原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公司债务的情况下，
清算组（主要由公司股东组成）往往认为公司足额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资产等同于股东资产，清算期间未追
偿的公司债权在公司注销后等同于股东债权，或者为了尽快结束公司清算程序而暂时搁置某些公司债权的追讨，
待原公司注销后再行主张原公司遗留的债权。公司清算注销后新发现可追回的财产。这种情形主要是指在公司
破产清算注销后发现，存在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应当
追回的财产，从而形成公司遗留债权。江宁区网络债权债务纠纷审计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所负担的债的义务，
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公司因分立或合并而注销将发生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继受的法律后果，但这并非典型的公司清算注销；
当公司因其它法定事由解散而注销时，公司必须经过清算，而清算正是清理所有公司债权债务的过程，那么如
果公司经过清算注销后并非导致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而是允许遗留的债权债务由其它主体继受的话，如何体现
公司清算制度的意义所在？又是哪些主体可以继受公司清算注销后的遗留债权债务？这就有必要引入对公司有
限责任制度和公司清算制度的分析。创制有限责任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建立一种限制投资风险、扩大适度规模
效应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

要树立诉讼时效观念。在以往的债务纠纷案件中，就其败诉的原因，基本以超过诉讼时效的居多。可见诉
讼时效同样决定当事人在案件中胜诉和败诉。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
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当发生债权债务纠纷，我们应该用合法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债
权债务的纠纷，是保障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债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如果
不能正确的认识到这一原则。非法解决债权债务纠纷是解决债权债务纠纷的一大忌。

如若公司债权人愿意参与到公司清算程序当中，那么公司债权人将获得依照清算程序受偿的权利，并受清
算程序的约束，也就不存在公司遗留债务的问题。而如公司债权人不愿意参与到公司清算程序当中，那么公司
债权人将丧失依照清算程序受偿的权利，清算程序约束也不得彻底消灭原公司债权人的基本民事权利。只要存
有原公司剩余资产的继受主体，那么原公司债权人基于其与原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所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仍应
当受到公司法之外的其它法律保护。债务纠纷诉讼就是打民事官司。江宁区网络债权债务纠纷审计

债权债务纠纷处理方式 ：申请支付令法。江宁区网络债权债务纠纷审计

债权债务纠纷可以申办强制执行公证法。强制执行公证，是指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于追偿债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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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文书，经审查核实认为无疑议的，对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并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采用这种方式，使
债权人省去了复杂的诉讼过程，节约了诉讼费用，不失为一种简便而高效的讨要债务方法。当事人申办有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应当向有管辖权（即当事人住所地或行为发生地）的公证处提出申请，并提供当事
人的身份证明，是法人的要提供法人资格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需要赋
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如还款协议、借据等；有关经济担保的文件，如协议、担保书等；其他有关材料，
如债务人的资金和偿还能力证明；要求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要提供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的证明。江宁
区网络债权债务纠纷审计

经通法务咨询服务（南京）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商务服务，拥有一支专业技术团队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公
司业务分为合同纠纷律师咨询，建设工程纠纷律师诉讼咨询，借款、欠款纠纷律师服务咨，买卖合同纠纷诉讼
咨询等，目前不断进行创新和服务改进，为客户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公司注重以质量为中心，以服务为理
念，秉持诚信为本的理念，打造商务服务良好品牌。合同纠纷法律服务凭借创新的产品、专业的服务、众多的
成功案例积累起来的声誉和口碑，让企业发展再上新高。


